附件4-2:

市政道路、桥梁、市政设施网格化案件处置项目支出绩效报告（自评）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（一）对呈贡辖区内破损市政道路、桥梁、市政设施进行维护管养，2020年共计投入1790000元市政道路、桥梁、市政设施网格化案件处置经费，对市、区网格中心派遣案件进行处置。
（二）有力提升了市容市貌环境，确保了市民出行满意度。
二、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2020年共计市政道路、桥梁、市政设施网格化案件处置经费1790000元，资金到位率100%，已全部投入2020年市政道路、桥梁、市政设施网格化案件处置工作中。
三、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项目采用综合评标方式确定施工单位，通过随机抽取方式确定监理单位、审计单位，对每一个点位施工时都做到人员巡查，在施工完成后组织监理单位、审计单位进行现场验收。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项目绩效情况
呈贡区市政道路管养维护项目的实施，已完成的项目达到了《市政道路管养维护技术规范要求》及政府的相关要求，达到了预算绩效目标，达到良好的经济、政治和社会效益。 
五、存在的问题
（一）专项立项依据充分；有资金管理办法，资金管理办法规范。
（二）资金分配合理，突出重点，公平公正；无散小差现象；资金分配和使用方向与资金管理办法相符等。
（三）拨付及时，有滞留、闲置等现象。
（四）资金使用合规，无截留、挪用等现象，资金使用产生效益。
六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随着呈贡区的快速发展，车流量、人流量日益增多，道路破损点位也随之增多，建议加大城市道路维护管养资金投入。

